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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审核（监督/再认证）预通知书

获证组织：大庆高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：

贵方已获得我机构颁发测量管理体系体系的认证证书，证书编号：ISC-2021-1136。

根据国家有关认证规定要求，贵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年度监督审核，认证证书方

可持续有效，我公司拟定于2025-12-31前对贵方进行审核。

1、依照规定要求，贵方如在2025-12-31之前未完成本次审核，证书将被予以：暂

停。

2、依照规定要求，贵方如在2026-06-30之前未完成本次审核，证书将被予以：撤

销。

3、依照规定要求，认证证书到期仍未完成再认证审核，认证证书将过期失效。

4、证书暂停、撤销、过期失效等信息上报认监委并在认监委网站上予以公布。

5、请贵方填写《认证审核预通知回执单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按照“回执单”中的要求提

供相关文件资料的电子扫描件（复印件扫描前，请务必加盖公章），连同“回执单”

发至我机构联系人邮箱或发至我机构项目对接业务人员。

在证书有效期内，如若贵组织的体系发生地址、范围等重大变化和运行重大问题，

应及时通知我机构。有关证书状态的查询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，请登录

机构网站 www.china-isc.org.cn或国家认监委网 www.cnca.gov.cn查询。

为便于审核工作的安排，请贵方予以配合！如有疑问，请与我机构沟通，联系人：

市场部，联系电话：010-5824 6991，邮箱：isc-service@china-isc.org.cn。

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

2025-10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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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审核预通知回执单

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：

我单位针对贵机构发过来的《认证审核（监督/再认证）预通知书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回复如下：

1、依通知要求，我方希望将本次认证审核时间安排在：年月□上旬□中旬□下旬

注：1）如涉及季节性生产的单位，提供季节性生产的时间安排：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2）如涉及夜班生产的单位，提供倒班信息：（需接受夜间生产期间的现场审核）

2、联系人/职务：；手机号：；邮箱：；

3、自上次审核以来，我单位管理体系现状或变更信息情况说明：

序号 事项内容 上次公司审核情况信息 目前情况说明及是否和上次一致

1 组织名称 大庆高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☑是 □否，请注明：

2
注册地址

(营业执照住所)

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三胜村

养鹿小区7-1
☑是 □否，请注明：

3
实际经营地址/审核地

址

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三胜村

养鹿小区7-1
☑是 □否，请注明：

4 组织人数 (人) 29 ☑是 □否，请注明：

5 认证证书范围

M:仪器仪表【掺水流量自控装置（含流量

控制器、智能流量计算装置、母液流量控

制器）、原油管道智能计量一体化装置、

油气连续计量装置、油井单井计量装

置】、水处理设备（静态混合器、过滤

器、加药装置、回收装置、微纳米污水处

理装置）的制造；试验分析仪器（工业用

现场分析小屋成套系统）的组装生产；石

油钻采设备（稀油站、滤油机、管汇、混

合阀组、井口装置、地面井口安全阀及控

制系统）的加工，燃气设备【燃气调压装

置（燃气调压器（箱））、燃气计量装

置、燃气加臭装置、自力式调节阀】、电

加热设备（油管加热装置（集肤加热装

置））的研发

☑是 □否，请注明：

6

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

否变更（如有变更请

附变更后的营业执

照）

☑无变化；

□变更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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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内容 上次公司审核情况信息 目前情况说明及是否和上次一致

7

体系文件是否变更

（如有变更请附变更

后的体系文件）

☑无变化；

□变更后：

8

多场所信息（如涉

及）

☑无变化；

□变更后：

(一)资质许可证情况：

☑不需资质许可； □现有资质（请列明资质清单及资质证书附件）：

(二)国家、地方是否对产品质量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方面进行监测:

□是(请附监测结果) ☑否

(三)近一年是否发生过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方面的事故，受上级部门的处罚情况:

□是(请附处罚情况说明) ☑否

(四)其它情况说明：

管理代表/体系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组织确认（盖章）： 2025 年 10 月 10 日


